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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819        证券简称：神力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43 

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 

实施结果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

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，陈忠渭持有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92,727,18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2.58%；庞琴英持有公司 10,303,020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.73%；贵州睿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

称“贵州睿忠”）持有公司 13,267,8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09%。上述股东

合计持有公司 116,298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3.41%。 

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。2020 年 8 月 30 日，陈忠渭及

其一致行动人庞琴英、贵州睿忠与深圳市前海中物一方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签

订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。2020 年 9 月 21 日，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成。陈忠渭通过

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3,909,07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39%；减持后持

有公司股份 78,818,103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6.20%；2020 年 9 月 21 日，庞琴

英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,545,453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71%；减持

后持有公司股份 8,757,56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.02%；2020 年 9 月 21 日，贵

州睿忠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,990,17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91%；

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11,277,63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.18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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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

股东名

称 
股东身份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持股比

例 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

陈忠渭 5%以上第一大股东 92,727,180 42.58% 
IPO前取得：50,949,000 股 

其他方式取得：41,778,180股  

庞琴英 5%以下股东 10,303,020 4.73% 
IPO前取得：5,661,000 股 

其他方式取得：4,642,020股  

贵州睿

忠 
5%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3,267,800 6.09% 

IPO前取得：7,290,000 股 

其他方式取得：5,977,800股  

 

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： 

第

一

组 

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

陈忠渭 92,727,180 42.58%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、董事长 

庞琴英 10,303,020 4.73%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、董事长之妻 

贵州睿忠 13,267,800 6.09% 
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、董事长之子陈

睿系贵州睿忠执行事务合伙人 

合计 116,298,000 53.40% — 

注：比例合计数与部分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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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(一)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 

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

股东名称 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
减持比

例 
减持期间 

减持方

式 

减持价格

区间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总金额（元） 
减持完成

情况 

当前持股数

量（股） 

当前持股

比例 

陈忠渭 13,909,077 6.39% 
2020/9/21～

2020/9/21 

协议转

让 

15.525－

15.525 
215,938,420.43 已完成 78,818,103 36.20% 

庞琴英 1,545,453 0.71% 
2020/9/21～

2020/9/21 

协议转

让 

15.525－

15.525 
23,993,157.83 已完成 8,757,567 4.02% 

贵州睿忠 1,990,170 0.91% 
2020/9/21～

2020/9/21 

协议转

让 

15.525－

15.525 
30,897,389.25 已完成 11,277,630 5.1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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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   √是 □否  

 

(三)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   □未实施 √已实施  

 

(四)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□未达到 √已达到  

 

(五)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  □是 √否  

 

三、相关风险提示 

（一）股东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，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

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。 

 

（二）股东的减持行为未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

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、

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/9/23 


